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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3_80_8A_

E4_BF_9D_E9_99_A9_E5_c36_325838.htm 关于印发《保险外币

统计币种及折算汇率管理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06〕126号

各保监局、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了加强保险机

构外币业务的统计管理，提高外币业务统计信息的质量和可

比性，我会制定了《保险外币统计币种及折算汇率管理办法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保

险外币统计币种及折算汇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加强保险机构外币业务的统计管理，提高外币业务统计信

息的质量和可比性，根据《保险统计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

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保险机构的外币

业务实行分币种统计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的保险机构包

括：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 第四条 本办法仅适用

于保险机构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送保险统计信息。 

第二章 外币统计币种 第五条 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保险

机构外币业务进行统计所使用的币种包括：美元、欧元、日

元、港币和英镑。 第六条 保险机构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报送的外币统计信息包括： （一）美元、欧元、日元、港

币和英镑原币的统计信息； （二）所有外币折美元的统计信

息； （三）所有外币折人民币的统计信息。 第三章 外币统计

折算汇率 第七条 保险机构在报送所有外币折美元的业务类统

计信息时，折美元的汇率采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每月公布的各

种货币对美元的折算率。 保险机构在对国家外汇管理局未公



布美元折算率的外币进行统计时，折美元的汇率应采用报告

期末最后一天境外公认的金融市场公布的该币种对美元的汇

率。 第八条 保险机构在报送所有外币折人民币的业务类统计

信息时，折人民币的汇率采用报告期末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中间价。 保险机构在对中国人民银

行未公布人民币汇率的外币进行统计时，应通过美元进行折

算。即先按第七条规定的方法将该种外币折算成美元，然后

再按报告期末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

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第九条 保险机构在报送所有外币折人

民币的财务类统计信息时，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

币折算》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进行汇率折算，并确保报

送的数据与公司会计报表的数据一致。 第十条 折算汇率至少

取四位小数（四舍五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

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